
財圍法人星隆獎學基金會獎助學金給付設置辦法

民國－－O年十二月 十日 修正

第一條 ：本獎助學金設置辦法依據財囷法人星隆獎學基金會捐助及維織章程第二條規定訂立 。

第二條 ： 本會基金投資所得股利及孳息等 ， 作為獎助學金之用 。

第三條：本獎助學金由本會設置評審委員，由委員 負 責審查獎助學金之發放 。

第因條：學生獎學部分

（一 ）對象：

台北市高中、為職、專科、學院、大學等限於機械科系之學生 '0

（二） 獎助學金之設紇：

1. 獎助學金：全年度符合標準學分者為優先發玲 ， 當年度獎助學金額度不足核發時則

依智育成續年度平均分數高低順序錄取核發之 。

2 · 獎助學金金額（每一學年度 ）

坍究所（僅限碩士）學生每人1 5, 000元整 。

大學隗校學生每人10, 000元整 。

專科學校學生每人6,000元整 。

而中、高職之學生每人5, 000 元整 。

（三）申請資格 ：

丨 有屮 苲 民國 囤厝之在 ，凸 學生 且社，，＼`＇ 台 JL 巿，！i .t ; 
2 · 全年智育成績：
禹中、高職八十分以上為正取 。

專科學校、大學浣校，全年度學宗成綠七十＾分以上標準學分 。

3 ．德育成績八十分以上或甲等及體育成續在七十五分以上未受過處分者
但殘障者體育成續不在此限 。

4· 未領其他獎學金蠔明 。

（ 固 ） 申請時間：

新學年度開學日超至九月底止透過學校向本會申請之， 以郵戳為憑 ， 逾期 不受理 。

（五） 申請手續：
1. 符合對 象者填具車請書一份加蓋校印及學校經辨人簽章 。

2 · 學校正式成績單影本（ 包牾智育 、 德育 、 體育 ）及在學證明 畫 或註冊單影本 。

附註 ． 高中 、 高域 丶 五專一年級者 ， 不得車靖 ： 大學院校 、 芍究所等一年級者 ，

依前一年畢業年之全年度成績單為申請依據 。

3 · 戶籍謄本影本或戶 口 名簿影本 。

（ 六 ）頒獎規定 ：

合於申請規定者經評審委員審查通過後定期頒發獎助學金 。

第五條：本辦法經董事會通過後並赧請主管機關核備， 修正時亦 同 。

第 六條·本獎助學金每年發放情形應向主管機關報備 。



財圍法人星隆獎學基金會 1 1 2 年度獎學金申請書 ｀
學校名稱丨 （現在學校） i 年级

學生姓名 學制 I 科系

家長姓名 l 與申請人腈係 電語

學校地址 I
學校

電諦

現在 年 班

分機

申請資格

l 有中華民國國籍：口有 亡］無 。

學 2. 全年智育成績： （＠請用成續分數表示 。

校 高中丶禹職八十分以上為正取 。 巳有 口無 ＾

經 專科學校、大學院校七十八分以上為正取 。 口有 口無。

辦 3 德育成續八十分以上或甲等及體育成續在七十五分以上未受過處分者，

人 但殘障者體育成續不在此限．口有口無 。

批 4. 專讀機械科系：口有 口無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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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手續 ：

l. 111 學年度全年學業成續單明钅田 一份（ 包括各科格育、 德育 、體育成嘖 ） ： 口有
2. 清楚的戶籍謄本影本或戶口名薄影本一份 ，口有 口無 ，

3 ． 孤兒或殘障三級手冊之：對明書 －口有 口無 ：
4. 11 2學年度在學證明書或註冊單影本 ＾ 口有口無 ：

（註）五專丶二專、 二技丶四技、研究所等請明維註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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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

✓ 

記

號 1注意事項：
1. 凡未符合申請資格 恕不受理申請 。

2. 申請書及附件恕不退還，惟本會將尊重個人機密予以嚴格係密 c

3 申請書以正楷唯實填寫｀以辨理相關事宜 c

口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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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貝

評審委員簽章 ：

學校名稱： （蓋學校關防印章）

校址：

中華民國 1 1 2 年 月 ． 日


